
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

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8_8D_89_

E5_8E_9F_E5_BE_81_E5_c80_324525.htm 农业部令（第58号） 

《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》已经2006年1月16日农业部

第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

。 部长：杜青林 二00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

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草原征占用的监督管理，规范草原

征占用的审核审批，保护草原资源和环境，维护农牧民的合

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的规定，制定本办

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下列情形： （一）矿藏开采和工程

建设等需要征用、使用草原的审核； （二）临时占用草原的

审核； （三）在草原上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

务的工程设施使用草原的审批。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

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草原征占用的审核审批工作。 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草原监督管理机构承担相关具

体工作。 第四条 草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。国家保护草原资源

，实行基本草原保护制度，严格控制草原转为其他用地。 第

五条 矿藏开采、工程建设和修建工程设施应当不占或少占草

原。除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外，不得占用基本草原。 第六条 矿

藏开采和工程建设确需征用或使用草原的，依照下列规定的

权限办理： （一）征用、使用草原超过七十公顷的，由农业

部审核； （二）征用、使用草原七十公顷及其以下的，由省

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。 第七条 工程建设、勘查

、旅游等确需临时占用草原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

原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确定的权限分



级审核。 临时占用草原的期限不得超过二年，并不得在临时

占用的草原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、构筑物；占用期满，使用

草原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恢复草原植被并及时退还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